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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H年 °猝月28日

念法法庭裁判犖請著

忠法法足裁判鋒請書 正一本
股

案

聲 請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修護工廠企業工會

代  表  人 :易 湘岳

訴 訟 代 理 人 :郭德田律師
蔡佳融律師

﹉相  對  人 :勞動部

法 定 代 表 人 :許銘春

為犖請憲法法庭裁判事 :

壹 、主要爭點 :

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2條第 1項及第 2頂規定是否違反法律

保留原則 、明確性原則、法律優位原則及比例原則 ?是否違

反憲法第 1玲 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 )

第 22條 第 1頂及第 2頂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下

稱經社文公約 ,與公政公約合稱兩公約)第 8條第 1項 第上

款規定所保障之結社自由 ?

式 、審查客趙 :工會法施行細長l︳ 第2條第 1項及第2項規定【拜

證 1,第 1頁】。

參 、確定終局裁判案號 :最高行政法院 109年度上字第 58ㄥ 號判

決 【掙證 2】 。

肆 、拜明 :

一 、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 上項及第 2頂規定遺憲 ,自

判洪公告之日起失其效力 。

二 、最高行政法院 1仍 年度上字第 5阱 號判決因所適用冬

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違憲 ,應

廢棄發回最高行政法院。

別

號

人

咑 第1頁 !共 18頁
〡︳︴︳ ｜.2B

法 法 庭 收

θ



006



3

再

︴     ?

中卒民國 ll玉 年 0｛ 月28日

怎法法庭裁判努請苦

伍 、程序事項 :

按憲法訴訟法第打 條第2項 >、見定 :「 前項聲請 ,應於不利確

定終局裁判送達後六個月之不、變期間內為之」。查聲請人於

民國ll1年 1月 25日 收受最高行政法院 10少 年度上字第58ㄔ

號判決 (下稱確定判決),依前開>、見定 ,本件聲請憲法裁判

之未日為 主11年 7月 25日 ,聲請人聲請憲法裁判 ,未逾法

定期間 。

陸 、事女及理由 :

一 、事女

聲請人發起人朱梅雪等 32人原為中華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企業工會 (下稱華航企業工會)第 碎分會會員 ,

嗣依工會法第 11條規定,連署發起籌組修護工廠工會 ,

經完成等組工會程序後 ,於 103年 9月 3日 向改制前

桃園縣政府申請登記成立修護工廠企業工會 ,經該府

受理申請案後審查 ,以其符合申請登記企業工會之要

件 ,以 10玝 年 9月 必 日府勞組字第 10們251231號函

(下稱前處分 )【 聲證 3】 核定依法等組完成 ,發給登

記證書及理事長證明書 。華航企業工會不服 ,以利害

關係人之身分提起訴願 ,經相對人以 上05年 5月 l0日

勞動法訴字第 10冷 0029ㄔ幻 號訴願決定(下稱前訴願洪

定)【 聲證 碎】:「 原處分撤銷 ,由原處分機關於 2個 月

內另為適法之處分。」聲請人不服前訴願洪定 ,提起行

政訴訟 ,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下稱北高行 )以 l05年

度訴字第 l02少 號受理 ,嗣聲請人於 l07年 b月 l1日

向北高行具狀撤回起訴 。桃團市政府 (下稱原處分櫼

關)復依前訴願決定之意旨重新審查 ,以 105年 少月

30日 府勞資字第 l050236θ 65號函 (下稱原處分 )【 聲

證 5】 ,同 意核准聲請人工會登記成立 ,並核發登記證

6

9

8

9

0
l
2
3
ㄥ

5
6
,
8
9
0
王

〞

ㄙ

u
巧

巧

′

ㄙ

007 年2頁 j共 18貢



008



1

中華民國111年 °碎月必 日

憲法法庭裁判犖靖普

書 。華航企業工會仍以利害關係人之身分不服 ,提起

訴願 ,經相對人 lOb年 2月 2日 勞動法訴字第

l0500266少0號訴願決定 (下稱訴願決定)【 聲證 6】 :

「原處分撤銷 ,曲 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聲請

人不服 ,提起行政訴訟 ,並聲明 :撤銷訴願決定 ,經北

高行以 上06年度訴字第碎35號 (下稱北高行判決 )【 聲

證 7】 判決駁回。聲請人提起上訴 ,復經最高行政法院

以確定判決駁回 ,聲請人爰於法定期間內 ,聲請憲法

裁判 。

二 、訴願決定撒鎖原處分略以 :

(一 )中 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華航公司)之修護廠

區係由修護工廠 、機務工程處及機務品保處 3個 一

級單位組合而成 ,又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就廠場

定義有明確規範 ,且該施行細則係依工會法第碎8條

規定授權訂定之 ,係相對人為執行母法 (工會法 )

之細節性 、技術性事項 ,與立法意旨相符 ,未逾母

法之授權範團,核 無違法律保留原貝ll,自 應適用之。

(二 )依現行法令 ,工會之組織尚非採取完全之自由設立

主義 ,本案聲請人得否成立 ,仍得依前開法令規定

之要件逐一審視 :

1.修護工廠符合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2條第 1項規

定 ,為 已依法辦理工廠登記之工作場所 。

2.有 關修護工廠是否具有獨立之人事解職、進用之

權限部分 :修護工廠並無人事解職之權利 ,應無

疑義。有關「人員進用」部分 ,須經人力資源之

資深副總經理核定,雖督導修護工廠之資深副總

可核洪其招募計畫 ,惟依華航公司組織圖 ,修護

工廠資深副總經理職務編制位於總經理下 ,負 責

3

冷

S

6

9

8

9

�

009
弟S頁 ↑共18貢



010



Σ

3

ㄥ

5

6

9

9

B

中華民國 l11年 0碎 月28日

危法法庭裁判犖#苦

督導修護工廠 、機務工程處、機務品保處及飛機

修頀訓練中心 ,可知該資深副總非專責督導修護

工廠業務 ,且其縮制位於華航公司總經理之下。

據此 ,修護工廠對於其工作場所內之員工無「進

用」決定權限 。

3.有 關修護工廠是否具有獨立預算及會計部分:有

關修護工廠之預算編列,係送華航公司財務處彙

整 ;預算之執行 ,修護工廠之資深副總就一定之

金額可核洪其動支 ,1l任 其資深副總非專屬於修護

工廠 ,其職務編制租於總經理下 ;又依華航公司

組織圖 ,修護工廠之會計業務 ,係 由機務工程處

之會計部負責 ,1l任機務工程處與修護工廠同為華

航公司修護廠區一級單位 ,分屬不同單位 ,實難

謂修護工廠有 「單獨設立會計單位」;另 修護工

廠之總帳需傳送到華航公司財務處棄整 ,由 財務

處計算盈虧 ,其 會計帳亦無法完全獨立。據此 ,

實難認修護工廠符合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2

項第2款 、第 3款所定有編列及執行預算 ,有單

獨設立會計單位 ,並有設帳計算盈虧損之獨立預

算及會計 。

(三 )本案係 「修護工廠」欲成立工會組織 ,仍應依工會

法相關規定辦理 ,實難依原處分機關所陳 ,以保障

勞工團結權為目的 ,自 行擴張解釋法令規定 ,而擅

將修護工廠擴張視為修護廠區而認有其獨立性 。

三 、北高行駁回原告之訴略以 :

(一 )本於憲法第 1碎 條 、第23條意旨,工會法施行細則

第2條第 1項 、第2項規定 ,係指若勞工欲以同一

廠場為組織範圍成立工會 ,該廠場本身應於經濟上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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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舉民國 ll1年 0ㄔ 月98日

憲法法庭裁判努請著

及組織人事中用人調度等方面皆有獨立性 ,不 因從

屬於事業單位而受其限希j,進而該廠場企業工會得

與事業單位進行對等協商 ,期能避免因獨立性不足

之小規模工會過多反而減損團體協商力量。此為保

障勞工團結權及由行政機關依循法規所為政策管

理之工會制度 ,而 係實現工會法立法目的所必要 。

準此 ,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就廠場之定義 ,乃 細

節性事項之具體升、見範 ,未逾越母法授權範團 ,亦無

違憲之虞 ,聲請人主張上開規定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

並無理由 。

修護廠區或修護工廠均不具有獨立人事 (對於工作

場所勞工具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 )之部分 :

1.依華航公司組織團、業務權責劃分表(人資業務

類)以及業務權貴劃分表 (修護業務類)所示 ,

修護工廠之單

一

主一主管、或負責督導修護工廠之資

深副總 ,並無獨立之人事進用招募任用之權限。

足徵修護工廠該年度有制定人力之招募計畫,亦

須先交總公司之人力資源處評估可行性並取得

同意後 ,再經由總經理作最終核定。又華航公司

關於大過 (含 )以上及解僱之懲處 ,皆 需由總公

司召開紀律人事評議委員會評議 ,委 員會之評議

結果再交由總經理核決後方能為之 ,觀之華航公

司紀律人事評議委員會第3.3條規定即明 ,故修

護工廠並無獨立之人事解職權 。綜上 ,修護廠區

或修護工廠並無單獨的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應

可認定 。

2.依聲請人提出華航公司修護組織圖(EMO)所示 ,

工程及修復資深副總經理轄下 ,雖設有人事暨行

013
年5頁 ︳共lS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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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l上 年 0碎 月28日

怎法法庭裁判幹靖書

政部門,然該人事暨行政部門並未有聲請人主張

「國內各二級單位副主管及 12職等 (含 )以下

人員(含主管)之聘雇及職務異動 (不合辭職 )」

及 「契約工 、外包人力、工講生員額之核定┘之

核定權責。又聲請人訴訟代理人亦承認有關聲請

人人員進用部分,須經人力資源之資深副總經理

核定。另單獨成立投保單位乃關於投保之相關規

定 ,亦難據以認定是否具單獨的人事管理權 ,聲

請人主張修護工廠下設之人事暨行政部門有單

獨的人事進用或解職洪定權 ,委無足取 。

3.依北高行 1仍 年 2月 6日 言詞辯諭筆錄所載 ,

足徵修護廠區或修護工廠就正式員工均不具解

職決定權 。又聲請人所提 2014Λ伍00碎62號簽呈

亦係該員工解僱案經總經理奉核後辦理 ,亦 即由

總公司人力處簽報 ,並由總經理核決予以解僱懲

處後ㄅ再由修護工廠辦理後縷解僱通知之發文作

業。是聲請人主張修護廠區或修護工廠具有獨立

之人事進用權或解職決定權 ,均無證據以實其說。

冷.聲請人主張本件與中華電台南營運處案、中華電

電信研究所案例相符,訴願決定顯違反平等原則

部分 ,依相對人提出 lO5年 l0月 12日 勞動法

訴字第 l0500l猝 5併 號及 l05年 l0月 12日 勞動

法訴字第 10500l上 162號訴願決定 (下合稱他案

訴願洪定)理由所載內容 ,乃 因臺南營運處組織

圖與南區分公司辦事明細表、電信研究院組織圖

與辦事細則規定 ,而認有人事進用權 ,上開案例

情形與聲請人並不相同 ,尚難逕以比附援用。

(三 )修護廠區或修護工廠均不具有獨立預算會計 (編列

9

015 年6頁 ,共 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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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Ⅱ1年 0ㄔ 月28日

怎法法庭我判勞餚著

執行預算 、單獨設立會計單位 、設帳計算盈虧損 )

之部分 :

王.依華航公司組織圖、簽呈 1份及預算管制辦法 ,

修護廠區或修護工廠乃隸屬於華航公司之單位 ,

相關預算之編列及執行均係由華航公司之財務

處負責主導與核洪,修護廠區或修護工廠無法自

行決定預算 ,必須遵循華航公司之相關規範編列

或執行預算 ,於預算不足或超支時 ,須 向總公司

提報經財務處、總稽核室同意後才能動支預算。

又依華航公司預算動支權責表之附註第 3點 意

旨,華航公司財務處對於修護廠區或修護工廠之

預算編列與執行皆有蔡核權 ,且若有超過當年度

編列之預算時,仍 需由華航公司之財務處同意後

方能動支。另依華航公司組織圖 ,修護工廠及機

務工程處皆屬於華航公司之 上級單

一

立,機務工程

處之會計部則隸屬於華航〞ㄙ\司 之財務處體系,而

機務工程處對於「會計部」之人員並無人事進用

或任命權 ,需 由華航公司之財務處提報需求子人

力資源處 ,再由人力資源處評估 ,同 意後呈請所

屬之資深副總同意核決後 ,始予以進用。故修護

廠區或修護工廠均不具有獨立預算會計 ,堪以認

定 。

2.機務工程處之會計部並非修護廠區或修護工廠

所獨立之會計單位 ,機務工程處會計部每月必須

將修頀工廠所有帳務資料收集 ,並按華航公司財

務處之規定時程匯人財務處帳務系統 ,由 華航公

司之財務處計算碩益盈虧。機務工程處會計部未

設有如商業會計法規定之相關財務報表。且修護

0土 7
年7頁 ︳共上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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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薛民國 1l1年 0碎 月2S日

危法法庭裁判撥靖書

工廠無法自行計算盈虧 ,修護工廠會計帳無法獨

立 ,必須與單航公司之帳戶合併計算等情 ,有 華

航公司財務處函可參。又聲請人雖有獨立之稅籍

編號 ,然 此未足以證明是否具編列執行預算、單

獨設立會計單

一

立、設帳計算盈虧損 。

3.依相對人所提他案訴願決定理由所載 ,乃 因臺南

營運處所設之會計及帳務科、電信研究院所設之

會計處確實掌理有該營運處、該研究所年度預算

之編列及執行之權 ,並有設帳計算盈虧損 ,而認

有獨立預算會計 ,該 等案例情形與聲請人並不相

同 ,自 難逕以比附援用。又維修管理手冊乃規範

航生器及航空器部件之維修工作均必須符合手

冊規定之要求與程序 ,亦難認修護工廠有獨立之

預算會計 。

碎.因 此 ,修護廠區或修護工廠均未有單獨設立會計

單位 ,且所有單位之會計之編列及執行預算均由

華航公司統一指揮 ,財務會計報表亦以華航公司

層級為產出單位 。據此 ,實難認修護廠區或修護

工廠符合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2項 第2款、

第 3款所定之獨立預算及會計 。

(四 )綜上 ,聲請人於修護廠區或修護工廠就其工作場所

範圍內 ,未設有獨立人事 、亦未有符合編列 、執行

預算及單獨設立會計單位 ,尚 不符合工會法施行細

則第2條第2項 第2款及第3款所定 「編列及執行

預算」及 「單獨設立會計單位 ,並有設帳計算盈虧

損」之要件 。原處分依工會法第 6條及同法施行細

貝ll第 2條等規定 ,核定聲請人依法等組完成 ,發給

登記證書及理事長證明書 ,與法即有未合 ,訴願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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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上 1年 0｛ 月28日

怎法法庭裁判掙請會

定予以撤銷 ,由原處分機關於 2個 月內另為適法之

處分 ,核 無違誤等語 ,判決駁回聲請人在原審之訴。

四 、確定判決略以 :

北高行判決業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予以認定在案 ,

核與卷內證據資料並無不符 ,亦 無聲請人所指未依職

權調查證據之違法 。北高行判決已敘明其判斷之依據

及得心證之理由 ,認修護工廠就其工作場所範圍內 ,

未設有獨立人事 ,獨 立編列 、執行預算及單獨設立會

計單位 ,原 處分機關依工會法第 石條及同法施行細則

第 2條規定 ,以原處分核准聲請人之工會登記成立並

發給登記證書 ,於法即有未合 ,訴願決定予以撤銷 ,責

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 ,9旬 屬有據 。北高行判

決尚非僅以人力資源處之資深副總經理有契約工 、外

包人力 、工讀生員額之核定權 ,亦 非限於以正式員工

之進用 、解職情形 ,認定聲請人未具有獨立之人事權

限 。北高行判決對於華航公司組織圖 ,修護工廠之會

計業務係由機務工程處之會計部負責一節 ,查 明 「機

務工程處之會計部則隸屬於華航公司之財務處體系 ,

機務工程處之會計部並非修護工廠所獨立之會計單位 ,

機務工程處會計部每月必須將修護工廠所有帳務資料

收集 ,並按華航公司財務處之規定時程匯入財務處帳

務系統 ,由 華航公司之財務處計算損益盈虧」,故難認

修護工廠有獨立之會計 ,尚 非僅以機務工程處是否未

設有如商業會計法規定之相關財務報表之情即子論斷 。

北高行判決並說明聲請人所提出應收帳款分析報告等

報表 ,均 需匯入華航公司財務處帳務系統 ,非獨立之

預算會計 ;聲請人雖有單獨之稅籍編號 ,然不足以證

明是否具編列執行預算 、單獨設立會計單位 、設帳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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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ll王 年°4月 28日

怎法法庭裁判犖請著

算盈虧韻 ,及維修管理手冊僅屬規範航空器及航空器

部件之維修工作均必須符合手冊規定之要求與程序 ,

對於聲請人執為有獨立編列預算之論點 ,何以不足採

取 ,分別予以指j駁在案 ,核無違誤 ,要無聲請人所指有

判洪理由不備或矛盾之違背法令 。北高行既已就聲請

人、相對人及所提出之全部組織翢 、業務權貴劃分、

相關紀律人事及預算管制規範 、會計帳務核洪執行流

程 ,依調查證據結果為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 ,以修護

工廠就其工作場所範圍內 ,未設有獨立人事 ,獨 立編

列 、執行預算及獨立會計 ,遂未再論述與上開論斷基

礎重覆之聲請人提出附於北高行 l05年度訴字第 102θ

號之訴願卷內間接人力外色公文及修護外色人力合約

續約等主張以證明有人事進用洪定權 ,不 足為有利認

定之具體理由 ,而僅泛謂其餘攻擊防禦方法 ,與判決

之結果不生影響等語 ,固 未臻周詳 ,然 此究屬北高行

判決之證據取捨事項 ,且經北高行判決已就前開調查

證據結果為論斷基礎 ,亦核無聲請人所指有應調查之

證據未子調查或理由不備之違法 ,故北高行判決仍應

子維持 。

五 、確定判決連患之理由 :

(一 )勞工有組織工會之自由 ,乃 憲法第 二ㄔ條結社自由

之保陣內涵 :

1.憲法第 1碎 條規定人民有結社的自由 ,第 153條

第1頂復規定國家為改良勞工生活 ,增 進其生產

技能 ,應制定保護勞工的法律 ,實施保護勞工的

政策。從事各種職業的勞動者,為 改善勞動條件 ,

增進其社會及經濟地位 ,得組織工會 ,乃現代法

治國家普遍承認的勞工基本權利 ,亦屬憲法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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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上 1年 0ㄔ 月28日

憲法法庭裁判掙請書

規定意旨所在 ,此有司法院釋字第 373號解釋理

由書參照 【聲證 幼 。

2.次按 ,公政公約第22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 :

「一人人有自由結社之權利 ,包括為保障其本身

利益而組織及加入工會之權利。二除依法律之規

定 ,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

共秩序、維持公共衛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

自由所必要者外 ,不得 r艮制此種權利之行使。本

條並不禁止對軍警人員行使此種權利 ,加以合法

限制」【聲證 少,第 5頁 】;經社文公約第 8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 :「 一本公約締約國承允確保 :

(一 )人人有權為促進及保障其經濟及社會利益

而組織工會及加入其自身選擇之工會,僅受關係

組織規章之限制。除依法律之規定 ,＿日一為民主社

會維護爾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保障他人權利自

由所必要者外 ,不得限制此項權利之行使」【聲

證 l0,第 2頁 】,均揭示勞工有組織工會之自由,

僅得為公益目的或第三人自由權利之保障,於不

逾越必要限度範圍內,始得限制勞工組織工會之

權利 。又我國早於 少8年 3 只 31 日即經 立 法 院

批准兩公約 ,避守兩公約內容賦子人民與國際

相同之鞋才︳｜為政府義務 ,且勞工出結權已成為

日前國際人權之普世慣值 。

3.工 會設立之 目的,乃 維護與提升勞工之勞動條件

及經濟條件。工會為保障勞工權益 ,得聯合會員,

就勞動條件及會員福利事項 ,如工資、工作時間、

安全衛生 、休假 、退休 、職業災害補償 、保險等

事項與僱主協商 ,並締結團體協約 ;協議不成發

025 第ll魚 ,共 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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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竿民國 111年 0碎 月用 日

怎法法庭裁判群靖苦

生勞資問糾紛事件 ,得由工會調處 ;亦得為勞資

爭議申請調解 ,經調解程序無效後 ,即得依法定

程序宣告罷工 ,以謀求解決。是國家制定有關工

會之法律 ,應於兼顧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前提下 ,

使勞工享有團體交涉及爭議等權利 。

(二 )工會法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 1項及第2項規定

(下嗧系爭規定)違反法律保留原貝l｜ 、授璀明確性

原貝l｜ 及法律任位原貝l｜ ,侵害憲法第 1可 條、公政公約

第 22條第 1項及第 2項 、經社文公約第 8條第 1

項第 1歉等規定保陣之結社自由 :

1.按工會法第b條第 1頂 第 1款規定 :「 工會組織

類型如下 ,但教師僅得組織及加入第 2款及第

3款之工會 :一 、企業工會 :結合同一廠場、同

一事業單位 、依公司法所定具有控帝ll與從屬關

係之企業 ,或依金融控股公司法所定金融控股

公司與子公司內之勞工 ,所組織之工會。⋯⋯」

其立法理由表示 :「 .⋯ ..二 、配合工會組織多元

化發展 ,爰將工會組織類型化 ,於第 1項規定

如下 :(一 )第 1款規定企業工會 :現行以廠場

為組織範圍之工會 ,仍得維持 ,歸類為企業工會 ,

如某某公司某某廠工會 。至於非屬營利性質之

團體、組織亦歸類為企業工會。另增列依法律具

有控制或從屬關孫之企業內勞工所組織之工會 ,

亦為企業工會 ,如公司法第369條之 2、 第3ω

條之 3之控制公司及從屬公司之勞工 、金融控

股公司法之金融控股公司與其具控制性持股關

係銀行 、保險公司及證券商之勞工所組織之工

會 ,亦為企業工會。.⋯ .◆ ┘第9條第 1項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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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h去 年 0冷 月28日

怎法法庭我判犖請書

「依本法第 b條第 上頭所組織之各企業工會 ,

以組織一個為限。.⋯ ‥」其立法理由表示 :「 .⋯ ⋯

二、為免多元化之結果 ,造成企業勞資關係複雜

化 ,並避免影響企業內勞工團結 ,爰將原條文第

l項 酌作文字修正 ,明 定各企業工會仍以組織 l

個為限 。以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具控制性持股關

係之銀行為例 ,各銀行分行 (同 一廠場 )、 銀行

整體 (事業單位 ),以 至於與金控公司及其所屬

其他具控制性持股關係之公司問 (具控制或從

屬一
關係 ),勞工皆得組織企業工會 ,但以同一分

行 、同一銀行或同一金控集團為組織區域之企

業工會 ,各僅能有 1個 。⋯⋯」據此可知 ,同
一

廠場為範田之工會屈企業工含 ,工會法並允許

企業工含得在廠場 、事業單位及路係企業等不

向居 級 向 時 成 且 ,右出 工 各 去 生 l 接 所 守在

進勞工田結 ,提升勞工 地租 及 改 毒 芬工 生 活 之

土法 目的 。又為避免工會組織多元化發展後 ,造

成雇主經營管理之困難、複數工會間負面競爭、

企業勞資關係複雜化 ,影響企業內勞工團結 ,削

弱與資方協商之實力 ,上 開工會類型中,企業工

會及同一直轄市或縣 (市 )內 之同種類職業工會 ,

仍維持單一工會之形式 。

2.次接系爭規定 :「 (第 1項 )本法第 6條第 1項

第 1款所稱廠場 ,指 有獨立人事、預算會計 ,並

得依法辦理工廠登記、公司登記、營業登記或商

業登記之工作場所 。(第 2項 )前項所定有獨立

人事 、預算及會計 ,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 、對於

工作場所勞工具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二、

0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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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土比年 0再 月用 日

怎法法庭裁判努瞭蕾

編列及執行預算。三、單獨設立會計單位 ,並有

設帳計算盈虧損 。」其修法理由表示 :「 一 、配

合本法第 6條第 土項第 1款之規定 ,酌作文字

修正如第 1項規定 。二 、本法第 6條第 1項 第

1款之廠場企業工會 ,係為企業工會組織類型之

一。惟自本法施行以來 ,對於廠場是否具備所稱

之獨立人事、預算及會計 ,迭生認定爭議。坴焚

各地方主管機關於受﹉理所轄之旗場企業工舍辦

理登記時右所依崩 差明確 好▲鈍所謂右朅主人

事、預算及舍卄之定義。又為能統一雜例之規範 ,

參酌經濟部 弘 年 2月 26日 商字第併210號函

釋內容 ,就獨立會計規定為單獨設立會計單位 ,

並有設帳計算盈虧損 ,爰為第 2項之規定。三、

又第 2項 第 1款所稱具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

權 ,係指該工作場所可獨自辦理招幕、進用、資

遣及解僱員工 。其人事進用無需經總公司或上

級單位之同意與否 ,即得獨立決定之 。四、現行

條文第2項遞移為第3項 。」

3.若欲對人民之自由權利加以限制 ,必須符合憲

法第23條所定必要之程度 ,並以法律定之或經

立法機關明確授權由行政機關以命令訂定 ,此

有司法院釋字第猝猝3號 【聲證 l1】 、第 55少 號解

釋 【聲證 12】 參照 ;法律授權訂定命令者 ,如

涉及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時 ,其授權之目的、範

圍及內容須符合具體明確之要件 ;若 法律僅為

概括授權時 ,應就該項法律整體所表現之關聯

意義為判斷 ,而非拘泥於特定法條之文字 ;依此

種概括投權所訂定之命令祇能就執行母法有關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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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Ⅱ年 0→ 月28田

憲法法庭裁判犖請苦

之細節性及技術性事項加以規定 ,比有司法院

釋字第 39李 號 【聲證 13】 、第 676號解釋 【聲證

∥】 參照 。

玝.查工會法第 b條第 1項 第 1款及第 9條規定可

知 ,以 同一廠場或同一事業單位為範圍組織之

企業工會各僅能有 1個 ;如為不同廠場或不同

事業單位 ,則各該廠場或事業單位均得成立企

業工會。是廠場、事業單位是否同一 ,自 有詳予

界定之必要 。．l任立法者於工會法並無定義性規

定 ,工合法第們條規定固概括授權相對人訂定

施行細貝︴,然依前開司法院舉字意指 ,相對人佳

得就納節性及技術性事項加以規定 。詎相對人

於系爭規定就同一廠場成立工會必須限於具備

「獨立人事」、「獨立子頁算會計」及「得依法辦理

工廠登記、公司登記、營業登記或商業登記之工

作場所」等三項要件 ,非屬抽節性及技術性寧項

之 規 ,對結合 同一在場之 勞工 出結挺 , 加 法

律所無之限制 ,侵害撥請人受忠法第“條 、公

政 公 第 22條第 上頭及第 2預 、經社 文 銘

8條第 1 項弟 1款年規 定保 ．與憲

法第 23條法律保留原貝ll及授權明確性原則有違。

5.再者 ,相對人所持之立法目的 ,乃 「為避免企業

勞資關係複雜化 ,影響企業內勞工團結等」,然

複數工會是否影響企業內勞工團結 ,該答案並

非肯定。實則 ,各廠區就其各自勞動條件 、福利

事項 , 如工資 、工作時間 、安舍衛 生 、 、退

休 、職女災害補償、保險字事項與確主協商 ,更

得貼近各放區勞工女幣工作狀況 ,可認工令法

033 弟15頁 ︳共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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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1年 0ㄔ 月 28日

念法法庭我判弟請害

銘 6條第 1項第 1 定挂 旌 民 歧︳立座 場 工人

舍之目的在比 。系爭規定以避免企業勞資關係

複雜化 (包括企業與工會間及工會與工會問的

關係 )等理由 ,以 人事 、預算 、設立會計單位 、

設帳計算盈虧 、得辦理工廠登記、公司登記、營

業登記或商業登記之工作場所等 ,足以表彰同

一廠區規模及代表性之要素作為界定廠場之範

圍 ,故蝌 母法工會法第 王條所定促進勞工田

結 ,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之立法目的 ,

與法律任位原長ll有道 ．

(三 )系爭規定違反比例原則 ,侵害忠法年 14條、公政公

約第 22條第 1項及第 2項 、經社文公約第 S條第

1項第 1款等規定保陣之結社自由 :

王.參 司法院釋字第 373號解釋意旨 ,公政公約第

22條 第2項 、經社文公約第 8條第 1頭 第 1款

規定 ,組織工會權利尚非絕對 ,仍得為公益目的

或第三人自由權利的保障 ,在不逾越必要r艮度

範圍內予以限制 。觀諸前揭系爭規定之立法理

由 ,乃 為避免企業勞資關係複雜化 ,爰以具一定

程度獨立性的人事、編列及執行預算、設立會計

單位 ,設帳計算盈虧 ,並得辦理工廠登記、公司

登記、營業登記或商業登記的工作場所等 ,足以

表彰其規模及代表性的要素作為界定廠場之範

圍 。

2.惟查 ,系 爭規定中界定獨立人事、預算會計之三

項要件 ,包含「對於工作場所勞工具有人事進用

或解職決定權┘、「編列及執行預算」、「單獨設立

會計單位 ,並有設帳計算盈虧損」等 ,細繹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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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ll1年 0｛ 月28日

意法法庭裁判群靖蕾

項要件具備與否 ,均 舉諸於雇主如何訂定公司

組織規程、公司是否擁有統一指揮權、雇主是否

賦子各廠區擁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 、單獨

會計及人事單位。申言之 ,是否具備廠場成支企

業工會之要件 ,均可由雇主

一

手華控 ,公 司得逸

過組織架構 、人事安排 、碩算臨制等要件 ,扭易

使各廠區不符合救場一合成立之法定要件 ．長︳｜

工會法許可同一放區成立放場工會之制度 ,即

形同虛故 。故系爭規定r艮制憲法第 1猝 條結社 自

由所採取之手段 ,對權利侵害程度過鈕 ,該 手段

造成之損害顯大於 目的所欲達成之利益 ,與必

要性原則及狹義比例原則有違 ,顯
一
有違反憲法

第23條比例原則之虞 。

3.甚者 ,系 爭規定就廠區獨立性要件之認定實孫

過於嚴苛 ,至今是否有任何廠場工會得以成立 ,

亦不無疑問 。如果確實未有任何廠場工會得獲

許可成立 ,即表示系爭規定已過度限制勞工之

結社自由 ,有違反比例原則而違憲之嫌 。

染 、綜上所述 ,系 爭規定核有諸多違憲之處 ,當應宣告達怎 ,並

自判決公告之日起失效 ;確定判決因所適用之系爭規定避忠 ,

應廢茶發回最高行政法院 ,想請 鈞院基察 ,賜判決如訴之

拜明 ,東符法制 ,至感德便 ．

謹 呈

憲法法庭   公審
【附件】

附件 l :憲法訴訟委任狀乙份 。

【證物】

聲證 l :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 1項及第2項規定乙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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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薛民國 Ⅱ土年併 月28日

怎法法庭裁判努睛著

聲證 2 :最 高行政法院 l0少 年度上字第 58碎 號判決乙份 。

聲證 3 :桃園市政府 lO碎 年 9月 25日 府勞組字第 l0碎0251231

號 函 乙份 。

聲證 碎 :相對人 l05年 5月 10日 勞動法訴字第 10猝002卯27

號訴願決定乙份 。

聲證 5 :桃 園市政府 l05年 θ月30日 府勞資字第 10允23ωb5

號函乙份 。

聲證 6 :相對人 l06年 2月 2日 勞動法訴字第 l050026b90號

訴願決定乙份 。

聲證 7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年度訴字第們5號判決乙份。

聲證 8 :司 法院釋字第373號解釋乙份 。

聲證 少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乙份 。

聲證 10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乙份 。

聲證 1l :司 法院釋字第碎碎3號解釋乙份 。

聲證 12 :司 法院釋字第 559號解釋乙份 。

聲證 13 :司 法院釋字第扔4號解釋乙份 。

聲證 王碎 :司 法院釋字第b76號解釋乙份 。

(以下空白 )

中 華 民 國 l11年 0猝 月 28日
具狀人 :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修護工

廠企業工會

代表人 :易 湘岳

撰狀人 :郭德田律師

蔡佳融律師

錦 ｛靈
P廓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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